
三师市监处罚〔2023〕226 号

当事人：图木舒克市瑞雪面粉厂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3MA775ML15C

住所（住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廖江林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方式：*************；其他联系方式：无

2023年7月27日，第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两名执法人员经出

示执法证件依法对图木舒克市瑞雪面粉厂进行检查。检查中发现

图木舒克市瑞雪面粉厂未按照规定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也未

按照《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建立健全“日

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和机制，《每日食品安全检查

记录》、《每周食品安全排查治理报告》、《每月食品安全调度

会议纪要》未按照相关要求建立登记台账。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责令在2023年8月2日前改正违法行为，现场执法人员进行了拍照，

并制作《现场笔录》。

2023年7月28日经局领导同意立案调查，案件调查过程中未

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调查认定的事实：当事人于2016年03月28日申请注册“图木

舒克市瑞雪面粉厂”并领取《营业执照》和食品生产许可证，在

新疆图木舒克市唐驿镇五十一团21连从事生产面粉；粮食收购；

麸皮零售；粮油销售等，该企业设立后一直正常经营，该企业各

种原因，截止2023年7月27日仍未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当事人

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当事人提供的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

自然人合法身份；

证据二、当事人提供的该企业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

证明当事人合法的经营主体资格；

证据三、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一份，现场执法

照片三张，证明未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事实；

证据四、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制作的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

人未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事实。

2023年9月18日，本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了三师市监罚

告〔2023〕226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

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的申请。

案件性质：当事人未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其行为违反了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一款之规

定，构成未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行为。

自由裁量理由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鉴于当事人在案件调



查期间积极配合执法人员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

据材料，认错态度较好，为达到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兼顾

纠正违法行为和教育当事人，引导当事人自觉守法。依据《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定（试行）》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二项“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1）积极配合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2）

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之规定，给予当事人从轻

处罚。

处理意见及依据：《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

定》第十八条“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未按规定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

度，或者未按规定配备、培训、考核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

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或者未按责任制要求落实食品安全责任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

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

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

许可证。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

改正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



内向图木舒克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依法

向图木休克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

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第三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3 年 09 月 26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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